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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环境保护厅文件 
 

浙环发〔2017〕30 号 
 
关于印发《浙江省工业涂装工序挥发性有机物

排放量计算暂行方法》的通知 

 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环保局： 

为规范我省工业涂装工序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量的计算，根

据《关于印发浙江省“十三五”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的通知》

（浙政发〔2017〕19 号）等文件的有关规定，我厅组织制定了

《浙江省工业涂装工序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量计算暂行方法》。现

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附件：浙江省工业涂装工序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量计算暂行

方法 

 

浙江省环境保护厅 

2017 年 7 月 26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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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浙江省工业涂装工序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量计算暂行方法 

 

一、适用范围 

本方法适用于现阶段工业涂装工序挥发性有机物（VOCs）

排放量计算，也适用于汽车修理与维护业中的涂装工序 VOCs

排放量计算。 

二、术语与定义 

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方法。 

2.1 挥发性有机物 

本方法所称VOCs，是指参与大气光化学反应的有机化合

物，包括非甲烷总烃（烷烃、烯烃、炔烃、芳香烃、卤代烃等）、

含氧有机化合物（醛、酮、醇、醚等）、含氮有机物、含硫有

机物等。 

2.2 非甲烷总烃 

采用规定的监测方法，检测器有明显响应的除甲烷外的碳

氢化合物的总称（以碳计）。 

2.3 实测法  

通过对企业排气筒或无组织排放源进行监测获取数据，并

计算相应环节排放量的方法。 

2.4 公式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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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用公式表征生产过程物料的物理化学过程，从而计算排

放量的方法。 

2.5 物料衡算法 

根据物质质量的守恒原理，对生产过程中使用的物料变化

情况进行定量分析，从而计算获得产生量或排放量的方法。 

2.6 涂装 

将涂料涂覆于基底表面形成具有防护、装饰或特定功能的

涂层过程，又叫涂料施工。 

2.7 工业涂装工序 

工业生产中涂料调配、表面处理（脱脂、除旧漆等）、涂

覆（含底涂、中涂、面涂、清漆）、流平、干燥等环节的生产

工序。 

2.8 涂料 

涂于工件表面形成具有腐蚀保护，装饰或特殊性能（如标

示，绝缘，耐磨等）的连续固态涂膜的一类液体或固态材料的

总称。 

2.9 固化剂 

是经过缩合、闭环、交联或催化等化学反应，引发涂料树

脂单体聚合固化的物质或混合物。 

2.10 稀释剂 

涂装过程中，添加于涂料中，用于调节涂料树脂的溶解性、

挥发速度的物质。 

http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4%BA%A4%E8%81%94
http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5%8C%96%E5%AD%A6%E5%8F%8D%E5%BA%9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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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11 溶剂型涂料 

以有机溶剂为介质的涂料（或使用有机物作为溶剂的涂

料）。 

2.12 水性涂料 

指完全或主要以水作溶剂或者作分散介质的涂料。 

2.13 粉末涂料 

不含溶剂的粉末状涂料。 

三、计算方法 

工业涂装工序VOCs排放量计算采用全过程物料衡算法，见

公式1-1。 

削减产生涂装 -CEE =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式 1-1） 

式中： 

涂装E ：统计期内VOCs排放量，千克； 

产生E ：统计期内 VOCs 产生量，千克； 

削减C ：统计期内 VOCs 削减量，千克。 

3.1 产生量 

工业涂装工序产生的VOCs来源于溶剂使用，含VOCs物料

包括但不限于涂料、稀释剂、固化剂等。 

VOCs的产生量按物料平衡法计算，见公式1-2。 

废弃物料产生 -WEE =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式1-2） 

式中： 

物料E ：统计期内使用物料中VOCs量之和，千克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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废弃W ：统计期内，废弃物中VOCs量之和，千克；废弃物包

括但不限于废弃涂料、废弃稀释剂、废弃固化剂等；本废弃物

不含漆渣，其VOCs量忽略不计。 

3.1.1 物料VOCs量 


=

=
n

1i

ii
WFWE 物料，物料，物料                （公式1-3） 

式中： 

i
W物料， ：统计期内含有VOCs的物料i投用量，千克；以库存

单据等凭证为计算依据； 

i
WF物料， ：统计期内物料i的VOCs质量百分含量，%；以产品

质检报告（MS/DS文件）为核定依据[注]，如文件中的溶剂含量

数据为百分比范围，取其范围中值；无法获取VOCs含量比例的，

按附表1给出的含量比例计。 

注：已获取产品质检报告（MS/DS文件），①涂装过程使

用丙烯酸、苯乙烯等易聚合单体时，聚合单体按实测挥发比例

计入VOCs，无实测数据时按单体质量的15%计；②水性涂料含

水性丙烯酸乳液（树脂）或其他水性乳液（树脂）时，游离单

体按实测挥发比例计入VOCs，无实测数据时按水性乳液（树脂）

质量的2%计。 

3.1.2 废弃物VOCs量 


=

=
n

1i

ii
WFWW 废弃，废弃，废弃                （公式1-4） 

式中： 

i
W ，回收a

：统计期内，废弃物料i量，千克；以库存或危废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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移单据等凭证为计算依据； 

i
WF ，回收a

：统计期内，废弃物料i的VOCs质量百分含量，%；

参考对应原料的产品质检报告（MS/DS文件）。 

3.2 削减量 

工业涂装工序污染治理过程中VOCs削减量计算有以下三

类方法，采用吸附、吸收等物理回收工艺的VOCs处理装置优先

采取方法1计算，其它VOCs处理装置优先采取方法2计算。 

方法1：回收量折算法 

VOCs削减采用吸附、吸收等回收措施，削减量等同于回收

物料中VOCs的折纯量。 

回收削减 DC =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式1-5） 

i

n

1i

i,
WFWD 回收，回收回收 =

=

                  （式1-6） 

式中： 

回收D ：统计期内采取一定治理措施，将挥发进入气相的溶剂

回收，并脱离生产系统的VOCs量之和，千克； 

i,
W回收 ：统计期内采取一定回收措施，将挥发进入气相的溶

剂回收，并脱离生产系统的回收物料i量，千克；以购销或危废

转移单据等凭证为计算依据； 

i
WF回收， ：统计期内，脱离生产系统的回收物料i的VOCs质量

百分含量，%。根据下列方式获取：①由有资质检测机构出具

的回收物料检测分析报告中VOCs各组分含量，无上述检测分析

报告时，参考接收单位提供的回收物料例行检测报告中VOCs



— 7 — 

含量，要求统计期内不少于三次检测记录。②采用吸附抛弃法，

吸附剂为活性炭时，VOCs质量百分含量按15%计（核算基准为

吸附剂使用量），其他吸附剂按该吸附剂对VOCs污染物吸附饱

和容量的85%计。 

方法2：实测法 

按相关规定监测方法开展排气筒排放测试，以污染物处理

设施进、出口VOCs（或者非甲烷总烃）排放量的手工监测数据、

通过有效性审核的在线监测数据、监督监测数据作为认定依据。

实测法VOCs削减量等于统计期内各污染治理设施的VOCs去除

量之和，千克。 


=

=
n

1i

i,
DC 去除削减 （式 1-7） 

iii ,出口,进口,去除 -VVD = （式 1-8） 

)(V
j

n

1j

jj, 进口，进口，进口，进口 tQC
i

=
=

（式 1-9） 

)(V
j

n

1j

jj, 出口，出口，出口，出口 tQC
i

=
=

（式 1-10） 

式中： 

i,
D去除 ：统计期污染处理设施 i 的 VOCs 去除量，千克； 

i,
V进口 ：统计期污染处理设施 i 进口的 VOCs 量，千克； 

i,
V出口 ：统计期污染处理设施 i 出口的 VOCs 量，千克； 

j进口，C ：某污染处理设施进口 j 的 VOCs 排放浓度，千克/立

方米； 

j
C出口， ：某污染处理设施出口 j 的 VOCs 排放浓度，千克/立

方米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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j进口，Q ：某污染处理设施进口 j 的废气量，立方米/小时； 

j出口，Q ：某污染处理设施出口 j 的废气量，立方米/小时； 

j进口，t ：统计期某污染处理设施进口 j 的进风时间，小时。 

j出口，t ：统计期某污染处理设施出口 j 的排风时间，小时。 

方法3：公式法 

无法获取治理设施进出口浓度实测数据的情况下，污染治理

设施满足国家及省内相关技术规范，且企业可提供污染治理设

施正常运行的证明材料时，采用公式法进行 VOCs 去除量的计

算。 

=

=
n

1i

i,
CC 削减削减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式 1-11） 

=
=

%30EC
n

1j

j,, 产生削减 i                （式 1-12） 

式中： 

i,
C削减 ：统计期污染处理设施 i 的 VOCs 去除量，千克； 

j,
E产生 ：统计期内某排放环节 j 的 VOCs 产生量，千克，产生

量是指通过集气设施收集并接入末端治理设备的相应环节

VOCs 产生量，未采用集气设施收集处理的产生量不计入。 

 ：调整系数，见附表 2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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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

 
附表 1A  汽车制造整车涂装工艺物料中 VOCs 含量参考值 

类别 含 VOCs 物料 VOCs 含量 

涂料 

水性电泳底漆（含乳液和色浆） 2% 

水性涂料（非电泳漆） 15% 

非水性中涂漆（含固化剂） 45% 

非水性色漆（含固化剂） 80% 

非水性清漆（含固化剂） 55% 

粉末涂料 2%（树脂量） 

其他物料 

稀释剂 100% 

清洗剂 100% 

密封胶 6% 

保护蜡 5% 

粘接剂 5% 

附表 1B  集装箱及金属包装容器涂装工艺物料中 VOCs 含量参考值 

类别 含 VOCs 物料 VOCs 含量 

涂料 

水性涂料 15% 

粉末涂料 2%（树脂量） 

其他涂料 65% 

固化剂 45% 

其他物料 

稀释剂 100% 

清洗剂 100% 

密封胶 80% 

附表 1C  设备及机械涂装工艺物料中 VOCs 含量参考值 

类别 含 VOCs 物料 VOCs 含量 

涂料 

水性涂料 15% 

粉末涂料 2%（树脂量） 

其他涂料 60% 

固化剂 40% 

其他物料 
稀释剂 100% 

清洗剂 100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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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1D  家具涂装工艺物料中 VOCs 含量参考值 

类别 含 VOCs 物料 VOCs 含量 

涂料 

非水性底漆 75% 

非水性面漆 80% 

水性涂料 15% 

粉末涂料 2%（树脂量） 

其他涂料 80% 

固化剂 45% 

其他物料 
稀释剂 100% 

清洗剂 100% 

附表 1E  其他涂装工艺物料中 VOCs 含量参考值 

类别 含 VOCs 物料 VOCs 含量 

涂料 

水性涂料 15% 

粉末涂料 2%（树脂量） 

其他涂料 80% 

固化剂 45% 

其他物料 
清洗剂 100% 

稀释剂 100% 

说明：1、VOCs含量数据无法获得时，按涂装工艺参考附表1 A-E取值； 

2、水性涂料必须提供该涂料以水作溶剂或者作分散介质的证据（如产品质检

报告（MS/DS文件）），否则按其他涂料取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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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2  调整系数 取值 

采用的 VOCs 处理技术  值 

燃烧法、催化燃烧法、吸附浓缩-燃烧/催化燃烧法 1.0 

低温等离子法（介质阻挡放电）、水喷淋法 0.7 

其他技术（非溶剂回收） 0.4 

注:1、治理设施不正常运行，VOCs 去除量视为 0； 

2、燃烧法包括直接炉燃烧法、锅炉热力焚烧法、蓄热式焚烧法等，催化燃烧法包括

直接催化燃烧法、蓄热式催化燃烧法等，吸附浓缩-燃烧/催化燃烧法包括吸附浓缩-

催化燃烧法，吸附浓缩-蓄热式焚烧法，吸附浓缩-蓄热式催化燃烧法等； 

3、介质阻挡放电型低温等离子法 值取 0.7，其他放电形式的 值取 0.4； 

4、采用水喷淋法，仅计水溶性 VOCs 的去除量，非水溶性 VOCs 去除量忽略不计； 

5、组合技术按其中 值最高的一种技术取值，同种工艺多级串联不累计计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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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浙江省环境保护厅办公室 2017 年 7 月 26 印发  


